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52号

当事人：珠海市品味食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79951386A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工业大道207号旧1号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高清华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53号

当事人：珠海昌艺工艺制造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18251004T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工业大道北328号北厂房二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梁楷昌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54号

当事人：永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33138736W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园珠峰大道1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润新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55号

当事人：珠海市联亿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094344102E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新堂路132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本略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56号

当事人：珠海市宏海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X1MB69A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湾南小区29号2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晓敏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57号

当事人：竣兴建材（珠海）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A4678L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南华路217号2单元40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丽红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58号

当事人：珠海市查理德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F9PQ6X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兵房路20号（综合楼）二层20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兆麟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59号

当事人：珠海俏贞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GRWE7E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四楼462室（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朴越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0号

当事人：珠海朴圣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GHQK0D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四楼461室（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钟楚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1号

当事人：珠海胜贤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E7CJ4A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2号二层之十二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FUNG SHUM MIGUEL ANTONIO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2号

当事人：珠海驰帆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E7176N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2号二层之十四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姚锦华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3号

当事人：珠海晨晓广告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FQ5B1L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三号二层A4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谭钟丽芳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4号

当事人：珠海易趣广告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FJP693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三号二层A2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郑镇江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5号

当事人：珠海市源楷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FHG318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三号二层A4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何志远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6号

当事人：珠海全创广告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FQMD61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三号二层A2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崔成朗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7号

当事人：珠海彩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FRMY07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三号二层A2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朱颖心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8号

当事人：珠海湾联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NN1950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三号二层A2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颜佳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69号

当事人：珠海优菲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3WP00Y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澳园三区三号二层A6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AN DONGCHEOL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1-0370号

当事人：珠海市衍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5RHEE8M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环山南路456号2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衍程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53号

当事人：珠海市斗门华基表业制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17483778T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村工业生活小区临街C栋37-4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邓显华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54号

当事人：创盟制衣（珠海）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2437901XR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南环村委工业厂房3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泽芬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55号

当事人：珠海万花园艺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247619210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八围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吴飞球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56号

当事人：珠海市贵爵服饰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314499528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井岸镇桥东连桥路216号4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坚发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57号

当事人：珠海华颂制衣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39898736J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南路29号1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佛传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58号

当事人：珠海展盈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42951956P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村工业区第五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开俏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59号

当事人：珠海市金溢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771862119U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灯笼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胡香泉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60号

当事人：珠海澳龙光纤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61451300K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南路19号20栋1单元103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梁少龙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61号

当事人：珠海禧佰年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310501396Q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新科二路26号（厂房五）5楼A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壁光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62号

当事人：珠海祐发贸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2RAL7F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3019号7栋2单元601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谢庆先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63号

当事人：珠海环球太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0FKC36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新沙工业区工业三路（2#厂房）3楼3058（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崔少委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64号

当事人：弘雋建材（珠海）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1C6FL6W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3096号3栋302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伟华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2-0265号

当事人：珠海安吉思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33TFF2B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钱湖南路625号5栋1层办公室11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梁安生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4-0072号

当事人：珠海市斗门区泰和制衣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17485052W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湾路南28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国荣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6-0129号

当事人：珠海市民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6174818870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藤湖环湖南路第3栋厂房南面一至三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伍秋远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6-0130号

当事人：珠海市梅花逸和爱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4UPQG6XF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藤湖湖中湖花园内之服务中心三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贤开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珠斗市监处罚〔2025〕6-0131号

当事人：珠海市艳祥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400MA5283712D

住所（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藤湖湖滨二区3号2栋11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吕艳雁

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7日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调查取证过程中，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明，本局于2025年3月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截至2025年4月7日，当事人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报送、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经现场检查，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基础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反映了当事人连续2年（2022、2023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外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当事人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证明我局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5年4月18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门户网站向当事人公告送达《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遵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合法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综合裁量原则”的规定，无从重从轻情形。现对当事人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本处罚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由清算组织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本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6日

